
菏泽市牡丹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关于印发《菏泽市牡丹区市场主体“代位变更”登记管理办法》

的通知

菏区行审发〔2023〕9号

局机关各股室，各镇街便民服务中心：

  为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变更登记流程，解决部分商事主体因投资主体死亡、注销或历史原因
而无法办理变更的问题，菏泽市牡丹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制定了《菏泽市牡丹区市场主体“代位变
更”登记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菏泽市牡丹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菏泽市牡丹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2023年 6月 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菏泽市牡丹区市场主体“代位变更”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变更登记流程，解决部分商事主体因投资主体死亡、注销或历
史原因而无法办理变更的问题，降低市场主体运营成本，促进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拓宽特殊市
场主体变更登记渠道和途径，根据《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全面实施市场主体“代位注销”
制度的指导意见》（鲁市监注规字〔2022〕12号）、《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申报认领 2023
年度企业准入退出领域创新“揭榜挂帅”活动任务项目的通知》（鲁市监注函〔2023〕193号）
有关规定，结合牡丹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在菏泽市牡丹区辖区内登记注册的有限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
业、个人独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及上述市场主体的分支机构和个体工商户。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代位变更，是指因投资主体已经死亡或注销，其曾出资的企业办理变更手
续，无法提供签字和公章等必要材料时，可由该投资主体的继受主体、清算组、投资人或上级主
管单位代位行使职权，完成企业的变更业务。

  第四条代位变更适用于下列情形：

  （一）因市场主体已经注销导致其分支机构或者其出资的企业无法正常办理变更登记的，可
以由该已经注销市场主体的继受主体、投资主体或清算组(仅限法院强制清算后办理注销的出资主
体)代为办理。

  （二）因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主体已被撤销或者注销导致其管理或者出资的市场主体难以
办理变更登记的，可以由该已被撤销或者注销主体的继受主体或者上级主管单位代为办理。

  （三）自然人股东或出资人确认死亡的，履行法定程序后可由其法定继承人代为办理变更登
记。



  第五条代位变更申请只能通过线下方式办理，申请材料可以邮寄提交，也可以委托办理。

  （一）提交变更登记申请书及相关文件，变更的事项必须包含被代位股东的变更;

  （二）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公司登记。

  第六条除市场监管总局提交材料规范规定的变更材料外，还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自然人股东（投资人）死亡的，提交有权继承人身份证明和有关继承证明材料。继承
证明材料包括经公证的《继承权公证书》或者生效的法律文书；

  （二）市场主体注销的，提交注销证明和继受主体、投资人或清算组的身份证明材料；

  （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主体被撤销或者注销的，提交相关撤销或注销文件和继受主体
或者上级主管单位的身份证明材料。

  以上材料能够共享获取的可免于提交，涉及签字盖章的，自然人由本人签署，法人和其他组
织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

  第七条本办法自 2023年 7月 1日起施行。


